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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國際仲裁中心屬下的越南調解中心之調解規則 

於 2018年 7月 01日生效 

 

第一條: 規則的適用 

1. 越南國際仲裁中心屬下的越南調解中心之調解規則（以下簡稱為「規則」）對在

越南調解中心以調解方式解決之糾紛案適用。  

2. 當事人各方在越南調解中心及調解員之書面同意下可書面協議刪除、修訂或補充

本規則之一條款或若干條款，但該刪除、修訂或補充者不得違反法律之必備規

定。 

3. 本規則之任何規定及法律之必備規定抵觸者則必備之法律規定優先適用。 

 

第二條: 詞語之解釋 

在本規則： 

1. 「中心」為越南國際仲裁中心屬下之越南調解中心。 

2. 「調解員名冊」為中心之各位調解員名冊。 

3. 「調解協議」為一份書面協議，可為合同中條款之一或是一個個別之調解協議，

其中雙方或多方同意將可發生或已發生之糾紛在中心依本規則調解解決。  

4. 「達成調解結果之文件」為調解過程之結果，其中各方協議解決各方之間的全部

或一部份糾紛。 

 

第三條: 在有設定調解協議時之調解開始手續 

1. 任何一方有意調解可向中心提送一份調解請求書並檢附調解協議書。 

2. 調解請求書應有下列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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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立成調解請求書之年、月、日； 

b. 糾紛各方之名稱、聯絡地址； 

c. 糾紛內容簡介； 

d. 調解請求方之各項請求，含有價值之請求及其他請求（如有）； 

dd. 請求方提出調解員之姓名，或請求方提出對調解員之指定方式及請求； 

e. 請求方為組織者之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的簽名，請求方為個人之個人或其代表

人之簽名。 

3. 中心自收到調解請求書及本規則第十四條規定請求方的調解費之日起 5 個工作日

內，由中心寄送通知書及調解請求書給被請求調解方。被請求調解方自收到通知

書之日起 10天內將其回復書寄達中心。 

4. 調解手續自中心收到調解請求書及調解登記費之日起開始。若被請求調解方拒絕

進行調解或不將回復書寄給中心，調解手續依本規則第十三條規定終止。 

 

第四條: 在未設定調解協議時之調解開始手續 

1. 在未設定調解協議時，一方要開始調解手續可向中心寄送調解請求書，內容建議

對方依本規則在中心解解決各方之糾紛。 

2. 中心自收到調解請求書之日起 5 個工作日內，由中心將調解請求書轉寄給被請求

方。被請求方自收到調解請求書之日起 10 日內將回復書寄給中心關於同意或拒絕

進行調解。中心可協助各方設定調解協議。 

3. 若被請求調解方同意調解，中心指導各方依本規則第三條規定辦理。 

4. 若被請求調解方拒絕調解或不寄達回復書，本規則之調解手續不得進行。 

 



 

4 

第五條: 指定調解員 

1. 各方協議選出調解員並通知中心。若各方選出不在調解員名冊之調解員，各方應

提供證據證明該人為法律規定之調解員。若各方不可選出調解員或不能協議調解

員之指定方式，中心經理代各方出具決定指定一位調解員。 

2. 指定調解員時，中心經理謹慎考慮各方對調解員要求之協議（如有）並可更加考

慮其他因素，包括國籍、調解語言使用能力、專業程度、工作經驗、調解員之時

間條件以及調解能力，旨在指定適當之調解員。獲指定之調解員可在調解員名冊

內或該名冊以外之。 

3. 接受為調解員之前，獲選定或指定為調解員之人選應及時書面公開其對獨立、無

私、客觀與忠實性的任何疑問事項或不符合各方協議要求之事項（如有）。中心

將公開事項通知各方，並要求協議各方選定或要求中心指定另一位調解員，除非

各方出具文件同意還是選定該調解員。選定或指定另一位調解員依本條第 1 款及

第 2款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各方在調解時之代表人及協助人 

1. 各方可直接或指定其代表人或協助人參與調解手續，並書面通知對方及調解員該

些人之姓名及聯絡地址。辦理該通知時，通知方應明確代表人及協助人。 

2. 如指定代表人，代表人應具備解決糾紛之權力。 

 

第七條: 調解員之角色與責任 

1. 調解員應一直保持獨立性、無私、客觀性及忠實性，協助各方對糾紛案達成調解

辦法。在全部調解手續過程中，調解員應一直持有本規則第五條 3 款規定之公開

義務。 

2. 調解員依其本身認為符合並獲各方同意之程序、手續進行調解，考慮到案件之情

節、各方之願望及快捷解決案件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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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解員在調解手續之任何階段，有權提出糾紛調解辦法之建議，但不得強制對各

方之調解辦法。 

4. 調解員不得同時擔任任何一方之代表或諮詢角色，不得擔任正在或已進行調解糾

紛案之仲裁員，除非各方另有協議。 

 

第八條: 進行調解 

1. 中心參詢各方後安排調解手續之行政工作，包括下列之工作： 

a. 安排在中心住所或在各方協議之其他地點的會議室，並指定調解會之日期； 

b. 將糾紛案的通知、資料向各方及調解員辦理寄達工作； 

c. 提供其他行政之協助。 

2. 開始進行調解時，調解員可要求每一方對正在糾紛問題之自述書寄給調解員。 

3. 調解員可舉辦共同調解會或與每一方舉辦個別調解會。一方可在任何調解手續時

間點要求調解員舉辦個別調解會。調解會可以以 teleconference、 video 

conference方式或其他方式進行。 

4. 上述第 3 款規定之調解會前或後，調解員可直接會面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聯絡一方

或各方，以努力協助各方解決全部糾紛案。 

5. 調解會可不公開進行，除非各方另有協議。調解會開始前，應即時通知調解員與

各方有意參與該調解會之他人。該等人之參與事項應取得調解員及對方之同意。 

6. 每一方可以以自己或依調解員之建議通知調解員其對有關調解辦法之建議。 

7. 調解手續可以以由各方協議之語言進行。若各方沒有協議，調解員決定調解語

言。若有翻譯之需求，要求方本身應負責翻譯工作並對翻譯版本之正確度負責

任。 

8. 一方或各方可要求中心安排該方之翻譯，並自付翻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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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在調解中之通知、資料的交換事項 

1. 各方與調解員在調解手續時之書面通知、資料經過中心進行，除非該通知、資料

可在個別調解會直接交給調解員，並明確告知應對對方保密該通知、資料。 

2. 通知、資料由中心依各方提供之地址寄給各方，及可以直接交付、掛號信、電子

郵件、傳真等方式或任何證明此寄給事項之其他方式寄發。 

 

第十條: 各方在調解中之責任 

1. 善意參與調解，包括各方互相及與調解員之合作，以促進調解過程達到積極之結

果，依調解員之要求正確陳述糾紛案之各項細節，及充分提供有關資料與信息。 

2. 遵照法律規定之其他義務。 

 

第十一條: 保密 

1. 除非各方另有書面協議，參與調解手續之調解員、各方及其他人應對自調解手續

獲取之所有信息保密。 

2. 達成調解結果之文件內容應由調解員及各方保密，但必要公開以辦理承認並執行

該調解協議結果時不在此限。 

3. 一方與調解員在個別調解會所交換之任何信息為秘密之，並不得洩露給其他參與

調解之任何一方，除非事先取得提供信息方之同意。 

4. 任何人在調解手續之任何階段不得錄音、錄影或正式記錄，除非調解員進行調解

用途之記錄。 

5. 自調解手續取得之任何資料或任何信息，不得作為後續在法院、仲裁之訴訟手續

或其他訴訟手續之證據。各方不得聘任調解員當其已經過調解手續之糾紛案或該

糾紛案發生之其他糾紛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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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達成調解結果之文件 

1. 達成調解結果之文件應立成書面文件，包含下列之主要內容： 

a. 進行調解之依據； 

b. 各方之基本信息； 

c. 糾紛案之主要內容； 

d. 達成之協議以及執行措施； 

dd. 各方符合法律規定之其他協議內容； 

e. 各方與調解員簽字。 

2. 達成調解結果之文件依民事法律規定對各方持有執行之效力。 

 

第十三條: 調解之終止手續 

1. 調解手續在下列之情況終止： 

a. 各方達成調解結果； 

b. 調解員參考各方之意見後書面文件宣佈據調解員之意見繼續調解手續不可能達

成結果； 

c. 一方或多方書面文件向調解員通知該方要終止調解； 

d. 被請求調解方拒絕進行調解或不在中心指定之時間向中心寄達回復文件； 

e. 調解中心要求之調解費付款期已到，但沒有採取任何適當之行動。 

2. 中心以書面文件通知各方及調解員有關終止調解手續事項。 

 

第十四條: 調解費及發生的費用 

1. 調解費依中心之調解費表計算，包括下列款項： 

a. 調解登記費； 

b. 調解員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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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心對有關糾紛案解決事項之行政費。 

2. 發生的費用依實際費用計算，包括： 

a. 調解員之交通、住宿費及其他各項費用； 

b. 依各方要求所發生之其他費用。 

3. 若各方沒有另協議，在第 1(b)、1(c)及 2(a)項所述之款項及費用由各方平均負

擔；若發生第 2(b)項所述之費用，由要求方負擔。一方可代另一方代付本條規定

之任何款項及費用。 

4. 調解費之繳付手續依中心調解費表之規定及中心之指導辦理。中心有權要求一方

或各方預付在進行調解時發生之費用。中心有權在一方或各方未足額支付預付款

之情況下拒絕提供各方要求之服務或要求調解員暫停調解手續。 

5. 終止調解手續後，中心對本條第 2 款之費用計算實際費用。若預付款多於實際費

用，中心將剩餘金額退還給已預付方；若實際費用少於預付款，各方應補繳給中

心。 

 

第十五條: 總則 

1. 調解員、越南國際仲裁中心及越南調解中心之人員對調解員依本規則在調解過程

中採取任何行動或不採取任何行動者不負對各方之責任，但該行動或無行動違反

法律禁止之條款者除外。 

2. 本規則規定未儘之問題，中心及調解員有權依本規則行動，並基於公平、有效之

精神努力解決糾紛案。 

 

調解條款之範本： 

「自本合同發生或有關之任何糾紛將在越南國際仲裁中心屬下之越南調解中心(VMC)

依該中心之調解規則以調解方式解決」。 

 


